
持國外大學以上學歷申請認定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
教育專業課程收費標準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持國外大學以上學歷申請認

定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收

費標準 

持國外大學以上學歷申請認

定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

教育專業課程收費標準 

依一百零六年六月十四日修

正公布之師資培育法第三條

第三款規定：「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指參加教師資格考試

前，依本法所接受之各項有關

課程，包括普通課程、教育專

業課程及專門課程。」及第九

條第一項規定：「持國外大學

以上學歷，經中央主管機關認

定其已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者，發給修畢師資職前教育

證明。」因普通課程、專門課

程及教育專業課程合稱師資

職前教育課程，爰據以修正本

標準之名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標準依師資培育

法第九條第二項及規費法

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標準依師資培育

法第十條第二項及規費法

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依ㄧ百零六年六月十四日修

正公布之師資培育法第九條

規定：「（第一項）持國外大學

以上學歷，經中央主管機關認

定其已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者，發給修畢師資職前教育

證明。（第二項）前項認定及收

費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及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

規定：「業務主管機關應依下

列原則，訂定或調整收費基

準，並檢附成本資料，洽商該

級政府規費主管機關同意，並

送該級民意機關備查後公告

之：一、行政規費：依直接材 

（物） 料、人工及其他成本，

並審酌間接費用定之。二、使

用規費：依興建、購置、營運、



維護、改良、管理及其他相關

成本，並考量市場因素定之。」

因師資培育法授權條文之條

次變更，爰修正本標準授權依

據之條次。 

第二條  持國外大學以上學

歷申請認定修畢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者，應於每年一月

或七月提出申請時繳納普

通課程審查費，審查通過

後，並應繳交教育專業課程

及專門課程審查費；其金額

如下： 

一、普通課程審查費：新臺

幣二千元。 

二、教育專業課程及專門課

程審查費如下： 

(一)國民小學、幼兒園及

特殊教育學校（班）

師資類科之教育專

業課程審查費：新臺

幣四千五百元。 

(二)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之教育專業課程及

專門課程審查費：新

臺幣九千元。 

第二條  持國外大學以上學

歷申請認定修畢普通課程、

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

者，應於每年一月或七月提

出申請時一併繳納普通課

程審查費，審查通過後，應

繳交師資類科課程審查費；

其金額如下： 

一、普通課程審查費：新臺

幣二千元。 

二、師資類科課程審查費如

下： 

(一)國民小學、幼稚園及

特殊教育師資類科

課程（含教育專業課

程）審查費：新臺幣

四千五百元。 

(二)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課程（含專門課程及

教育專業課程）審查

費：新臺幣九千元。 

一、依ㄧ百零六年六月十四日

修正公布之師資培育法

第三條第三款規定，普通

課程、教育專業課程及專

門課程合稱「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爰將序文之「普

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

專業課程」修正為「師資

職前教育課程」。 

二、本條所定審查費包括普通

課程審查費、教育專業課

程審查費及專門課程審

查費，又普通課程審查費

係於提出申請時一併繳

交，故審查通過後應繳交

者為教育專業課程審查

費及專門課程審查費，爰

將序文及第二款序文所

定「師資類科課程審查

費」修正為「教育專業課

程及專門課程審查費」。 

三、第二款第一目之「幼稚園」

修正為「幼兒園」，另依師

資培育法第七條之用語，

將「特殊教育師資類科課

程」 修正為「特殊教育學

校（班）師資類科」。 

四、另查國民小學、幼兒園及

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

類科僅審查教育專業課

程，至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則須審查教育專業課程及

專門課程，爰修正第二款。



又特殊教育學校（班）師

資類科課程僅須繳交教育

專業課程審查費係因目前

特殊教育專業課程規範依

幼兒園教育階段、國民小

學教育階段、中等學校教

育階段之選列教育專業課

程至少十學分；以及特殊

教育共同專業課程分組

（身心障礙組、資賦優異

組）之專業課程及特殊教

育選修課程，無規範分科

教學之專門課程，爰特殊

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

僅就其教育專業科目之課

程進行審查，僅須繳交教

育專業課程審查費，併予

敘明。 

五、第一款未修正。 

第三條  本標準所定收費金

額，依辦理費用、成本變動

趨勢及消費者物價指數變

動情形等影響因素，每三年

至少檢討一次。 

 一、本條新增。 

二、審查費屬規費性質，受規

費法規範，需定期檢討或

調整，爰參照規費法第十

一條規定：「（第一項）規

費之收費基準，業務主管

機關應考量下列情形，定

期檢討：一、辦理費用或

成本變動趨勢。二、消費

者物價指數變動情形。

三、其他影響因素。（第二

項）前項定期檢討，每三

年至少應辦理一次。」增

列本標準收費金額定期

檢討之規定。 

第四條  本標準自中華民國

一百零七年二月一日施行。 

第三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

行。 

一、條次變更。 

二、依行政院一百零六年七月

二十七日院臺教字第一

⃝六⃝⃝二二二一六號



 

 

令，一百零六年六月十四

日修正公布之師資培育

法，除第四條第二項及第

三項自一百零七年十二

月一日施行外，其餘條文

自一百零七年二月一日

施行，爰配合修正本標準

之施行日期。 


